早療常見問題 
Q：什麼是發展遲緩？

並不是每個孩子的成長都是循著相似的順序與速度發展，因為遺傳、環境、還有許多不明原因，都會影響孩子的發展。當孩子在動作、認知、語言、情緒及人際適應等各方面表現比同年齡的兒童出現明顯落後的現象，對於這群落後的孩子，我們稱為『發展遲緩兒童』或『早療兒童』。
    常見的發展遲緩類型，包括：動作、語言溝通、認知、社會適應及情緒心理發展遲緩。
Q：造成發展遲緩的原因？

大多數發展遲緩原因是未知的，目前能被了解的原因僅有25%左右。在已知原因中，遺傳和環境因素影響最大，其包括：營養、家庭環境刺激、基因突變、先天疾病、後天疾病等。
Q：發展遲緩會不會痊癒？

發展遲緩是一種現象，發展遲緩兒童經過早期發現、早期療育，其透過醫療、 教育、福利介入可讓部分發展遲緩兒童減少未來形成障礙可能性或減輕未來障礙程度，一般而言，若是外在社會環境刺激不足或缺乏經驗學習的機會，則愈早透過服務的協助痊癒的機會也較高；而若屬孩子在內生理遺傳、後天疾病所造成之遲緩，經早期療育後可有減輕障礙程度的機會。
Q：早期療育對孩子未來發展有何影響？

早期療育除了可減輕孩子發展障礙程度外，孩子也可能因接受療育而同時獲得社會福利，教育、醫療等各項服務，這些服務提供，將是協助他們未來生涯發展的重要資源，所以，多一分資源，就是為孩子的未來多提供一份機會。
Q：如何克服發現孩子發展上有異常時的沮喪、焦急心情？

對任何一位家長來說，當孩子有發展上的遲緩現象時，大多的人都會經歷否認、沮喪、接納、積極面對的歷程，只是每個人的時間長短不一。首先，您必須接受有這樣的心情是正常的，再來，您必須告訴自己如果沮喪、否認的時程越短，對孩子的問題解決和自己都會更為有效；接著，您可以做幾件事：

1. 尋求家人的支持，把您看到孩子的狀況冷靜地告訴您的家人，並且表達您需要他的支持與協助。 

2. 找到更多資料，了解發展遲緩的實際況狀，增加對發展的認知。 
3. 當您認真的在想辦法解決問題時，您的否認與沮喪就很快的會被拋到九霄雲外了。
Q：誰最能幫助孩子？

家長自己本身最能幫助自己的孩子，只有您是與孩子相處最久的人。所以，無論孩子的發展遲緩程度如何，您的孩子仍然有權利生活的像其他人一樣有尊嚴。他是一個有感情、有個性、有反應。有喜怒哀樂的人，他需要學習，需要成長，但絕不是忽視、憐憫或寵愛。父母應儘量提供孩子一個充滿關懷與支持氣氛的家庭環境，讓孩子在身心發展與人格上都能健成長。對於孩子，應以平常心教育他，不要給他特權，才能讓他培養良好的行為規範與生活習慣。如果您認為孩子在接受教育或其他相關服務時受到歧視及不公平的待遇，您應該透過適當管道(例如家長團體、縣市地方政府)反應你的意見，以便有效地為孩子爭取權益。
Q：發展遲緩孩子的未來會如何？

在發展階段中，我們不會一下子就去界定孩子是不是有身心障礙，主要就是因為在發展階段中孩子的狀況是可以經由療育的努力而有所改變的，但是，我們也要很清楚地了解，不是所有的孩子經過療育就一定會在6歲之後變成正常，因為每一個孩子都是不同的，表現出遲緩的部分，可能只是語言溝通、人際社會、動作等某一方面，也可能是全面的，前人經驗或文獻，告訴我們的是早期的療育對孩子的發展絕對有幫助，可以減輕未來障礙的程度，所以對所有發展遲緩的孩子，每一位家長應有的信念是坦然面對孩子的真實狀況，應儘可能提供適當孩子發展的環境，鼓勵孩子克服自己的障礙，學會獨立自主的生活能力。

Q：如何準備孩子的學習環境？

對於發展遲緩孩子而言，父母親在建立孩子學習及生活的環境上應給予足夠的安全及關懷。父母親明確的行為標準，已孩子的需求為考量的態度，鼓勵多於處罰，溫柔的言辭、尊重、重視等，均有助於提供給孩子心理上的安全感受。明確的指示、能了解的字眼、適當的對待、看待孩子的優點甚虞缺點的態度等，都是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重點。切忌物質過度滿足及溺愛，凡事有求必應，以孩子不要煩人為目標的處理，常常反而無法讓孩子感覺到真正的被接納。所以父母應更仔細地觀察孩子的真實需要，此外，在物質環境上，要提供能讓孩子毫無負擔的活動空間才是理想的，昂貴的玩具、美麗的裝潢不一定能提供好的生活品質，反而有時會是孩子成長的另一個限制。環境設備一定要注意到是捨得讓孩子任意操縱弄，不怕損壞，可以任意探索、安全的，讓孩子在豐富的探索學習中養成好的生活及學習習慣，並建立基本的學習能力。

Q：如何選擇托兒所或幼稚園？

如果您是設籍並居住在新竹市，可以在每年3月參加學前特教幼童之鑑定安置作業，報名事項可以向新竹市特教資源中心或教育處特前科查詢。如果您準備讓孩子在私立托兒所或幼稚園就讀，請您可以：

1. 視孩子的特性，考量托兒所或幼稚園的大小，如果孩子有比較好動的現象，您應該選擇班級較小，人數較少的托兒所或幼稚園，人數每班不要超過30人。 

2. 環境的安全性、器材設備的安全性也應以無毒質料為宜。 

3. 活動空間，應以足夠孩子活動為原則。 

4. 所(園)長對發展遲緩孩子有最基本的認識，願意溝通，鼓勵家長參與態度者佳。 
Q：怎樣找適當的托兒所或幼稚園？

1. 先考慮清楚適合孩子學習成長的環境。 

2. 多方打聽目前各托兒所或幼稚園的服務方式。 

3. 以離家近或離公司近為考量範圍，列出考量名單。 

4. 親自拜訪，了解學校的作息及托育方式。 

5. 和家人商量(或和專業人員討論)後決定。 

6. 考量試讀、試托的可能，在試讀、試托期間先主動與園方聯繫，了解適應情形，如遇困難，應先進行溝通，在試改變的可能性，和保育老師共同解決問題，若無法改變在考慮是否換個環境。 
Q：孩子在怎樣的情況下較適合上幼稚園？

目前依規定幼稚園可招收4~6歲的幼兒，托兒所可招收2~6歲的幼兒，但這並不表示幼兒只要滿2歲就應該或就適合上托兒所，滿4歲就應該或就適合上幼稚園。無論孩子幾歲，如果他/她在生理方面已經具備以下條件，入園後會比較容易適應幼稚園或托兒所的生活：

1. 能夠自己穿衣、脫衣、穿鞋、脫鞋；自己吃飯、上廁所；自己洗手、擦手、收拾玩具。 

2. 能夠通懂大部分的指示，並能使用簡單的口語表達自己的需求，例如：我吃不下、我要玩車子、我想尿尿等。 

3. 至少可以維持一個上午活動的體力(即上午不需要再小睡片刻)。
除此之外，如果觀察到孩子在家自己一個人玩常顯得很無聊，很想要人陪他玩或要求去公園或鄰居、親友家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甚至表達想要跟哥哥姐姐一樣上學去，那就表示孩子渴望有玩伴，希望主動參與團體生活，您就可以考慮送他上學了。如果孩子尚未具備以上條件，家長可以先幫孩子做好一些入學準備，如果孩子情況特殊，不適合上一般的幼稚園，可考慮就讀有收托特殊幼兒的學校或與相關單位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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